
政界：陳同佳案顯台當局用心險惡
案發地有責執法檢控 批事件變「台獨」「港獨」籌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
灣蔡英文當局一再聲言，台灣殺人案
疑犯陳同佳赴台投案，必須透過司法
協作機制處理。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昨日發聲明表示，有關疑犯自願出獄
後到台灣自首，事件在法理上及法律
程序上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礙，與有否
長期刑事司法協作機制無關，冀每個
司法管轄區及其部門按常理公道行
事，務實處理。
保安局表示，基於打擊犯罪、彰顯公

義的原則，對被通緝者自願自首的全球
通行做法，皆是盡快接收，以將疑犯緝
拿歸案、向疑人問話、偵查起訴，不會
諸多託辭，無故拖延，甚至刻意不准被
通緝者入境，「這做法完全與通緝目的
相反。」
保安局並指出，有關疑犯在港獲釋後

是自由人，去不去台灣是他的自由，自
首亦是其個人意願，「稍有注意台灣殺
人案的人都知道，殺人案發生在台灣，
死者屍體、主要證人、證物及相關證據
都在台灣。台灣對案件有絕對司法管轄
權。」

強調可刑事司法協作外處理
保安局續說，有關疑犯若自首，台方

完全具備正式調查、問話、搜證、起訴
的條件。在證據方面，若當事人及相關
人士給予同意，港方可以提供，根本不
存在法律障礙，強調自願自首個案完全
可在刑事司法協作機制以外處理。
保安局又指︰「陳姓疑犯自首對於解

決台灣殺人案件意味着什麼，到底是誰
在不合常理地操作，社會自有公論。」
保安局強調，每個司法管轄區及其部

門應該秉持公正，彰顯公義，公道行
事，「台灣殺人案涉及一條年輕的生
命，以及一個年輕人犯錯後覺悟，願意
承擔責任。保安局希望台方彰顯公義，
還死者公道，讓疑犯有贖罪機會，撫平
死者家屬受創的心靈，務實處理，符合
一般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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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蔡英
文當局不讓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赴
台投案，在島內亦廣受批評。「不讓
別人來投案，這不是在開玩笑嗎？」
中國國民黨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參
選人韓國瑜對此批評說，台灣是法治
社會，「殺人就該回台審判」，找不
到拒收陳同佳的理由，他並批評蔡英
文利用香港「反修例」暴亂來撈取
「大選」選票，反問蔡英文當局不敢
行使司法權，有什麼資格談人權，又
如何能夠捍衛台灣利益。
韓國瑜昨日表示，無論從人權、司
法正義角度來論，在台犯罪的疑犯應
該回到台灣接受司法的審判，以捍衛
台灣司法權益，想不通台灣「陸委
會」為何會拒收陳同佳，甚至干預司

法。
台北士林地檢署過去曾經請求香港

移交陳同佳，也發佈了通緝令，而台
「法務部」一開始更對香港特區政府
修例公開表示「樂見其成」。韓國瑜
強調，現時台灣拒收陳同佳，令有關
通緝令形同廢紙，直指民進黨不斷地
「被過去的自己打臉」。

顧問團：應給受害少女公義
台「陸委會」日前以「推卸責任、
刻意放棄司法管轄權，別具用心」形
容香港特區政府協助陳同佳回台投
案，韓國瑜參選的政策顧問團發言人
黃曼昕前日反駁指，有關形容用在
「陸委會」與民進黨身上才是「無違
和」。

該顧問團批評，蔡英文當局操弄
「反修例」一事忘了台灣利益，不讓
疑犯赴台更是犧牲司法權。就陳同佳
赴台投案一事，台灣當局應嚴正表示
會行使司法權，毋枉毋縱，對疑犯給
予公平的審判，也給受害潘姓少女一
個正義。該顧問團並指，倘蔡英文政
府拒收陳同佳，韓國瑜當選後「一定
馬上收，馬上審判」。

國民黨：人權司法雙標
另外，國民黨昨日亦召開記者會批

評蔡英文當局踐踏司法管轄權。「立
法院」國民黨團總召曾銘宗指出，過
去陳同佳逃回香港被台方通緝時，蔡
英文當局曾兩度請求香港協助，現時
關門拒收是前後矛盾、自失立場，並

質疑過往台灣曾要求英國移送在台醉
駕撞死人的英國商人林克穎回台服
刑，更不惜為此興訟，質疑是次陳同
佳事件是有人「讓司法政治化」及
「雙重標準」。國民黨林為洲也質
疑，蔡英文當局究竟有幾套人權及司
法標準，批評民進黨只有選舉考量，
令人不齒。

台媒：民進黨只考量政治
另外，台媒亦質疑當局做法，指拒
陳同佳來台受審完全暴露民進黨當局
精算心機。《聯合報》昨日發表社論
指出，從先前遣送未遂引發香港修例
風波，到現在嫌犯願來台受審當局卻
「反送台」，如此弔詭變化，完全暴
露了民進黨當局的精算心機。《旺
報》發表短評指出，民進黨當局前後
立場不一，讓人看清其只有政治考
量，沒有司法正義。

韓國瑜批蔡英文利用港暴亂撈選票

陳同佳仍被台北士林地檢署通緝中，
但台當局竟拒絕讓陳同佳入台自

首，做法令香港、台灣兩地社會感到震
驚。台「陸委會」前日發聲明稱，陳同
佳自首一事有「種種不合常理的情
節」，認為這是特區政府的「政治操
作」，企圖將台灣納入「一個中國」的
政治框架，「台獨」尾巴盡現。
台「陸委會」昨日又發聲明，繼續陰

謀論稱香港特區政府「『操作』嫌犯自
行來台」，又指疑犯自首會「令犯罪追
訴處於不確定狀態」，稱當務之急是香
港與台灣應「盡速討論司法互助機
制」。「陸委會」其後又與台灣「法務
部」稱，當地「行政院」已成立「專案
小組」，揚言要香港特區政府「優先審
理此案」為「原則」去處理事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強調，台灣當

局的言論完全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
則，又將事件形容為特區政府「不尊重」
台灣的「主權」，有關言論明顯是要搞
「台獨」，企圖利用香港的亂象打擊「一
國兩制」，尋求外國勢力的支持。

何俊賢：政治凌駕公義
他批評，台灣是以政治凌駕公義，今

次陳同佳事件被蔡英文當局干擾，把一
宗殺人的刑事罪行變成「台獨」、「港
獨」及煽暴派的籌碼，大肆搞亂香港、
牽制國家，實在令人感到相當遺憾。

陳勇：徹底破壞法治精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指出，台灣的說法完全是政治凌駕法
治，企圖繼續炒作。陳勇強調，陳同佳
殺人案整個過程均在台灣發生，台灣當

局理應主動執法及檢控，但在蔡英文當
局作出政治干預後，台灣由一開始對修
例「樂見其成」變成「反修例」，更把
願意自首的陳同佳拒諸門外。
他批評有關做法是政治凌駕人性，法

治精神受到徹底的破壞。

吳永嘉：台灣不能推諉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指
出，香港奉行普通法體系，按照普通法
的精神，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不能延伸到
香港境外，只有一些簽訂了國際公約的
部分如商業詐騙罪案例外。他強調，陳
同佳涉嫌謀殺罪，香港司法機構無權審
理，香港警方也沒有跨境執法的權力，
不能到台搜證，最多只能核實陳同佳的
身份，正因為整件事件在台灣發生，台
灣當局有審訊的責任，不能推諉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當局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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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有意赴台自
首，竟被台灣當局拒絕，連同勸服他作
出自首決定、上周仍順利入境台灣的牧
師管浩鳴亦被拒入境台灣。管浩鳴前日
到西貢壁屋懲教所探望仍然在囚的陳同

佳，並告訴對方台灣當局的決定，陳同佳對此表示無
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欲自首拒入境
陳同佳感無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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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表示，事件在法理上及法律程序上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礙，與有
否長期刑事司法協作機制無關。圖為涉嫌在台灣謀殺女友的陳同佳。 資料圖片

■潘姓少女（右）命喪台灣，當地有責
任審訊。 資料圖片

繼早前有人開發所謂「避警地圖」
手機程式後，近日又有網民揭露，有
人懷疑非法透過大氣電波，洩露警方
行蹤，如電台交通資訊般即時報道警
力分佈。「避警電台」本身屬於違法
行為，向暴徒通風報信更嚴重破壞警
方執法、危及公共安全，應立即依法
取締。政府必須密切注視暴力運動策
動者利用社交平台等通訊科技煽暴縱
暴，加強打擊力度，包括考慮引用緊
急法禁用此類應用程式，以利止暴制
亂。

近日冒出的非法「避警電台」，運
作如同的士電台，有專人即時通報警
方行動信息、警車動向，實時顯示警
方位置，暴徒通過手機下載程式即可
收聽電台內容，根據警隊部署作出進
退安排，方便暴徒逃避警方追捕，危
害公共安全。

根據現行電訊條例，任何人裝置、
管有或使用無線電通訊器材，均必須
申領牌照，違者一經定罪，最高會罰
款5萬元及入獄兩年。本港曾有的士
司機利用非法器材截聽的士台的電
召，以迅速覆召搶客，政府已多次依
法取締非法的士台。「民間電台」台
長曾健成(阿牛)，曾於 2016 年 5 月開
設所謂民間電台，涉嫌非法廣播，最
終被裁定罪成。「避警電台」明顯觸
犯電訊條例，通訊事務管理局必須依

法辦事，立即查封有關電台，追究電
台主辦者的法律責任。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如果單就提供
警察所在位置等資訊，未必犯法，例
如單純告訴道路使用者哪裡有偵測車
速的鐳射槍、哪裡有路障，很難說是
犯法。但是，「避警電台」以及早前
被蘋果公司下架的「避警地圖」手機
程式，性質明顯與透露警方一般資訊
不同，這些通訊工具並非合法便民，
而是替暴徒違法破壞、抗拒警方執法
提供便利，有煽動、部署、指揮暴亂
的效果，絕對不為法律所容。正如普
通人持有刀具並不違法，但故意把刀
具提供給罪犯作奸犯案，則提供者很
可能成為幫兇、從犯。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已
審核確認，「避警地圖」手機程式縱
容暴徒利用此程式的資訊襲擊警員，
危害公眾安全，違反香港法律，蘋果
公司亦認定其危害香港執法人員和香
港市民，迅速將「避警地圖」手機程
式下架。同理，「避警電台」也屬違
法，應被立即取締。

此次反修例暴亂，「連登」、tele-
gram等社交平台、網絡通訊軟件扮演
了煽暴縱暴「大台」的重要角色，危
害有目共睹。特區政府必須採取嚴厲
法律措施，及時關閉煽暴縱暴
「大台」，更有效止暴制亂。

依法取締「避警電台」 杜絕利用科技助暴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臨近，暴徒大搞「黑色恐怖」，

不少建制派區議員辦事處遭嚴重破壞，近日有小商戶
因張貼建制派候選人的海報亦遭恐嚇，商戶唯有迅速
除下海報，表明不沾政治以求自保。「黑色恐怖」籠
罩下，建制派參選人、選民連人身安全都不保，更遑
論展開競選工程。沒有「免於恐懼」的選舉，根本就
是不公義的選舉。政府必須確保選舉的安全、公平、
公正，及時評估選舉環境，必要時應認真考慮押後甚
至取消區議會選舉，直至恢復法治安定後才復選，避
免選舉不公，更防止煽暴派代理人混入區議會，令香
港陷入更混亂不堪的境地。

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24日舉行，提名期已於上周
五（17日）結束，按照正常進程，競選工程已如火如
荼展開。但今年「黑衣暴力」坐大氾濫，多個建制派
區議員辦事處遭到嚴重破壞，有建制派參選人或支持
他們的商舖被起底恐嚇，街站被騷擾；有候選人顧慮
自身及家人安全，甚至放棄參選；支持建制派的商
戶、選民、義工擔心安全，被迫選擇沉默，甚至「轉
軚」。在暴力恐怖威脅下，建制派的選舉工作舉步維
艱，選舉公平已經明顯受到嚴重的、實在的威脅。

香港作為法治民主文明社會，政府必須確保選舉安
全、公平、公正，保證選民能夠安全及「免於恐懼」
地投票，這是選舉民主的基本要求，是符合國際標準
的民主機制。事實上，以暴力、脅迫手段威脅候選
人、選民，以及通過張貼海報、在網上散播虛假信息
抹黑候選人、左右投票意向，均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而恐嚇威脅商戶的行為亦觸犯

《刑事罪行條例》。在目前暴力肆虐的氣氛下，
選管會、廉政公署、警方更應積極發揮各自的職

能，嚴正執法，採取一切合理適切的

措施打擊選舉舞弊行為，確保選舉公開、誠實及公平
地進行。

希望區議會選舉在公平公正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是
信奉公平正義的市民和建制派的共同願望。目前暴力
愈演愈烈，而暴力運動持續升級的目的之一，就是衝
着區議會選舉而來。泛暴力派正全力把暴力運動拖延
至區議會選舉，以便收割過去 4 個多月動亂的「成
果」。社會有理由擔憂，越近區議會選舉，暴力越變
本加厲，寒蟬效應就越大，所謂和理非、泛暴力派就
能成為暴動的最大得益者。至於選舉的公平公正，他
們完全不在乎。

因此，出現暴力干擾選舉的惡劣情況，已經是大概
率事件。作為負責任的政府，需要審時度勢，做好各
種有效可行的預案。若情況不樂觀，特區政府可引用
《區議會條例》第38條押後選舉。根據有關機制，經
押後的選舉時間須定於原選舉日期後的14天內舉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曾表示，特區政府已預
留12月1日作為「後備投票日」，假設當日仍未能進
行選舉，特區政府就會修訂相關條例，經立法會三讀
通過後安排另一個選舉日期，但屆時明年1月1日起
就會是區議會「真空期」，而「真空期」延續多久目
前難以確認。目前形勢下，特首連到立法會宣讀施政
報告都告吹，要經立法會三讀通過安排另一個選舉日
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非常時期還是要有非常決心和措施。為今之計，政
府必須要有底線思維，認真研究在最壞情況下的法律
手段，包括再次透過實施緊急法，押後甚至取消本次
區議會選舉，直至社會回復平靜才重啟選舉，徹底避
免暴徒以暴力操控選舉，敗壞公平公正的選舉文化，
讓反中亂港分子搶奪香港管治權的圖謀破產。

暴力嚴重威脅區選公平 政府必須認真研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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